
附件: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

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

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

议案的审议意见

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(以下简称环资委)审议的代表

提出的议案共２１件,涉及１３个立法项目和１个监督项目.其

中,建议制定法律的议案１０件,涉及６个立法项目;建议修改

法律的议案１０件,涉及７个立法项目;建议开展执法检查的议

案１件,涉及１个监督项目.

２０２４年９月９日,环资委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对２１件议案

的办理意见进行了审议.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:

一、２件议案涉及的１个立法项目,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

审议

１吕忠梅、魏建平等６２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国家公园法的议

案２件 (第１１０、２１６号).议案提出,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

然保护地体系,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.建议制定国

家公园法,准确把握立法定位,妥善处理多元利益关系,明确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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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园建立的目的、设立方式、规划制度、管理体制、经营机制、监

测和监督机制、公众参与治理机制、管理人员与志愿者管理体系、

综合执法制度等,统筹考虑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立法.

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国家公园制度建设,将国家公园法

列入十三届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全国人大常委会

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.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部署要

求,环资委提前介入,加强与国务院有关部门沟通联系,积极做

好协调配合、督促推动等工作.按照 “任务、时间、组织、责

任”四落实要求,成立联系审议领导小组,制定工作方案,明确

主要工作环节,推动法律草案按计划提请审议.多次听取国务院

有关部门关于立法情况的介绍;聚焦立法重点难点问题,赴多地

开展调研,广泛听取意见;邀请代表参加立法调研和座谈,与代

表面对面沟通交流;多次对国家公园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研究提出

反馈意见,督促有关部门研究采纳代表议案提出的意见建议.

２０２４年８月１９日,环资委召开全体会议对 «国务院关于提请审

议 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 (草案)›的议案»进行审议,

建议将该项议案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.２０２４年９月,第十四届

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对国家公园法 (草案)进行了初次

审议.

二、１１件议案涉及的５个立法项目,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

会立法规划或在立法规划中作出相关安排,建议抓紧做好起草、

研究论证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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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张天任、高纪凡、蒙媛等９９名代表和青海代表团提出关

于修改可再生能源法的议案４件 (第１１、８９、１０４、２１５号).议

案提出,随着可再生能源产业壮大和电力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,

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形势、目标、任务以及政策环境发生较大变

化,落实 “双碳”目标,建议修改可再生能源法,解决源网规划

不协调、消纳矛盾凸显、新能源公平进入市场交易等突出问题,

促进可再生能源优先、高质量发展.

可再生能源法 (修改)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

第一类项目,由环资委牵头起草并提请审议.按照 “任务、时

间、组织、责任”四落实要求,环资委制定可再生能源法 (修

改)工作方案,明确主要工作环节和时间节点,成立立法领导小

组,以及环资委法案室牵头,国家能源局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

家电网公司等１７个部门和单位的有关同志参加的立法工作小组,

共同开展法律修改工作.

环资委高度重视议案办理工作,将议案办理与立法调研紧密

结合.在青海召开议案办理座谈会,与代表面对面沟通交流;将

代表反映的意见建议作为重点问题列入修法专题研究任务,组织

有关部门和机构开展研究;组织调研组先后赴广东、山东、内蒙

古等省份和国家电网公司、南方电网公司开展实地调研并邀请有

关代表参加;召开多场专题座谈会,广泛听取地方政府、行业协

会、企业、电网、电力用户和人大代表、专家学者等各方面的意

见建议.下一步,环资委将继续按照可再生能源法 (修改)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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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要求,坚持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,力争高质量完

成法律修改任务,推动可再生能源持续健康发展.

３齐秀敏等３１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防洪法的议案１件 (第

１１１号).议案提出,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,防洪工作面临新

形势,遇到了许多新情况、新问题.现行防洪法实施２０多年来,

虽然进行了３次修正,但一些规定已不能满足我国防洪工作的需

要.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、适应当前国家机构改革、促进河湖生

态治理、厘清防洪规划、严厉制裁危及防洪安全的违法行为,迫

切需要修改防洪法,明确政府部门防洪职责,增加河湖清淤疏浚

弃土处置、专业防汛队伍建设、防洪资金投入、防汛除涝的规

定,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.

防洪法 (修改)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二类

项目.环资委高度重视议案提出的问题和建议,与代表沟通交

流,并就议案内容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.水利部、应急管理

部提出,修改防洪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“两个坚

持、三个转变”防灾减灾理念和党中央、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,

应对我国洪涝灾害实践发生的重大变化,不断提高减灾救灾能力

的重要举措.水利部成立由部长任组长的防洪法修改工作组,组

成工作专班,制定工作方案,明确法律修改的总体安排和重点任

务分工,在开展调研论证、专题研究的基础上,形成了防洪法修

改草案稿并公开征求意见.

环资委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快立法进程,认真研究采纳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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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提出的意见建议,尽快将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.

４张天任、方兰等６１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

的议案２件 (第１２、２９８号).议案提出,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

展中国家,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着重要参与者、贡献者和引领

者的作用.实现 “双碳”目标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加强顶层

统筹和整体布局,加快形成碳减排立法体系.建议加快制定应对

气候变化法,打造具有中国特色、统一协调的碳中和碳减排法律

体系,以法治手段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.

环资委高度重视议案提出的问题和建议,在浙江、陕西召开

议案办理座谈会,与领衔代表面对面沟通交流,并就议案内容征

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.外交部、生态环境部提出,我国贯彻新

发展理念,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放在国家治理的突出位置,出台

«中共中央　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

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»、 «２０３０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»等文件,

构建 “１＋N”政策体系,形成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基本制度框架.

生态环境部建立立法专家库,组织开展深入研究和广泛调研,形

成应对气候变化法草案,积极推进立法进程.

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,２００９年通过

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»,

２０２３年将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的立法项目列入

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三类项目.全国人大常委会正

在开展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,拟对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内容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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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原则性、引领性规定,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确定原则、指明

方向.下一步,环资委将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部署,积极

参与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,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和

碳达峰碳中和立法研究论证,为应对气候变化、积极稳妥推进碳

达峰碳中和提供法治保障.

５云南代表团提出关于制定珠江保护法的议案１件 (第１３

号).议案提出,珠江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,保护治理工

作进入关键期,建议制定珠江保护法,解决珠江流域跨区域的生

态环境问题,支持、规范和保障珠江流域的保护治理,推动形成

珠江流域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“双赢”

新局面.

重要江河流域保护方面立法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

规划第三类项目.环资委高度重视议案提出的问题和建议,与云

南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有关同志进行沟通交流,并就议

案内容征求了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.水利部提出,珠江与其他江

河普遍面临的共性水问题,可以通过修改水法、防洪法等相关法

律予以解决;珠江流域保护存在的突出短板和特殊性问题、相应

的针对性制度设计等立法关键问题需要全面梳理和深入研究;现

阶段制定珠江保护综合性法律的必要性需要进一步论证,立法时

机还不成熟.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自然资源部建议,充分借鉴长江

保护法、黄河保护法以及国内外流域立法和管理经验,统筹全国

江河保护实际需要,对立法的必要性、重点内容和立法时机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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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论证.生态环境部提出,正在进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

拟对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整合、编订纂修,建议

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后,根据珠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实际,

开展珠江保护法立法研究论证工作.

环资委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做好珠江保护综合性立法的必要

性、可行性、立法时机等方面内容的研究论证工作.对于议案中

提出的规划与管控、生态保护与修复、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、供

水与防洪安全以及建立流域统筹协调机制等方面的意见建议,建

议在相关法律编纂、修改工作中认真研究采纳.

６杨苗苗、黄久生、张大冬等２２６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淮

河保护法的议案３件 (第８６、２６２、２６４号).议案提出,淮河流

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,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、煤炭和能源

基地,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.近年来,随着

沿淮省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,淮河流域面

临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凸显,水质污染和水生态环境恶化问题

较为严重,水旱灾害易发多发问题十分突出,迫切需要制定一部

契合淮河流域特征、利于流域综合治理和系统保护的专门法律.

重要江河流域保护方面立法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

规划第三类项目.环资委高度重视议案提出的问题和建议,发函

商请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生态环境部、水利部对制定淮河保护法的

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研究意见.委员会领导同志多次组织专门研

究,召开议案办理座谈会,面对面听取议案领衔代表的意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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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,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生态环境部、水利部有关司局和全国人大

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参加.水利部提出,目前尚未形

成淮河流域特有的、针对性强的成熟制度措施,制定淮河保护法

的政策依据不充分,立法必要性需要进一步论证,立法时机还不

成熟;健全淮河流域保护治理体制机制和防汛抗旱工程体系、非

工程体系,以及加强水资源刚性约束、修复河湖生态环境等方面

的制度需求,可以通过修改水法、防洪法予以解决,或采取地方

协同立法等形式推动制度建设,为未来制定国家层面综合性立法

打下基础.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,除已经开展流域立法的长江、

黄河外,我国重点流域还包括淮河、海河、珠江、辽河、松花江

等,建议抓好现有涉及重点流域方面法律法规和规划政策文件贯

彻落实,同时,认真总结长江保护法、黄河保护法和国外流域立

法经验,结合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统筹研究论证淮河及我国其

他重点流域立法的必要性、可行性.生态环境部建议待生态环境

法典颁布实施后,适时开展淮河保护法立法研究论证工作.

环资委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在现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重

要江河流域保护立法研究,结合实际需要加强相关制度建设.对

于议案中提出的加强规划与管控、生态保护与修复、水资源节约

集约利用、水旱灾害治理、保障与监督等方面的意见建议,建议

在相关法律编纂、修改工作中认真研究采纳.

三、７件议案涉及的７个立法项目,有的已在相关立法工作

中统筹考虑,有的可待条件成熟时列入立法规划、立法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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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 海南代表团提出关于修改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议案１件

(第８７号).议案提出,为完善海域使用管理制度,以法治现代

化助推海洋强国建设,建议开展海域使用管理法实施情况评估及

执法检查工作,修改海域使用管理法,明确海岸带和海洋空间规

划制度,强化围填海管控相关规则,增加海岸线保护、海域资源

节约集约利用、生态用海等内容,增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的

管控规则和政策措施.

环资委高度重视议案提出的问题和建议,与海南省人大常委

会代表工作委员会有关同志进行沟通交流,并就议案内容征求了

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.自然资源部建议做好相关制度研究论证,

及时总结实践成熟的经验做法,适时修改海域使用管理法,衔接

国土空间规划制度,强化围填海管控相关规则,加强海岸线保

护,健全生态用海有关制度,推进海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.生态

环境部提出,议案提出的加强海岸线保护等意见建议,已在新修

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和其他生态环境类法律法规中作出规定,修

改海域使用管理法需做好与现行法律法规的衔接.外交部提出,

海域使用管理法明确规定有关海域使用性质为排他性用海活动,

如需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纳入规范范围,相关条文修改要与有

关公约规定一致,并适当顾及其他国家权利和义务.

环资委认为,健全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,发展海洋经济,

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是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要战

略部署.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议案提出的意见建议,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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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开展法律修改的前期调研论证工作,适时提出将海域使用管理

法修改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、立法计划的建议.

８海南代表团提出关于修改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

的议案１件 (第８８号).议案提出,国际海底区域活动的国际和

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,自２０２１年以来,国际海底管理局 «“区

域”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» (以下简称 «规章»)的制定和

谈判进程逐步加快;２０２３年６月,联合国大会通过 «‹联合国海

洋法公约›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

持续利用协定»(以下简称 «协定»),揭开了全球海洋秩序的新

进程.建议着眼国际国内形势变化,全面修订深海海底区域资源

勘探开发法,进一步完善深海资源开发方面的规范和举措,增加

«协定»相关内容,切实履行担保国义务,规范我国公民、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在国际海底区域的勘探、开发及相关活动,有效维

护我国在深海新疆域的战略利益.

环资委高度重视议案提出的问题和建议,与海南省人大常委

会代表工作委员会有关同志进行沟通交流,并就议案内容征求了

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.外交部提出, «协定»出台目的在于加强

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的生物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,目的和规

范对象都与国际海底制度和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不同;

«规章»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未来深海开发活动确立规范和指引.

考虑到两者目前尚未生效,对国际海底活动的影响仍需进一步观

察,建议结合我国深海活动需要,评估修改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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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开发法的时机和具体内容.自然资源部建议及时修改深海海底

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,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,展现我负责任大

国担当,填补未来履约国内法律空白.

环资委认为,议案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非常重要,建议国务院

有关部门跟踪评估 «协定»公开签署情况和 «规章»制定情况,

对两者涉及的公海保护区建设、深海遗传资源利用、深海活动环

境影响评价等制度及其与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的关系开

展研究论证,做好相关配套法规的修改完善,适时提出将深海海

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修改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、立法

计划的建议.

９亢德芝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土地管理法的议案１件

(第２９７号).议案提出,土地管理法未明确农用地转为生态资源

类用地如何办理,造成政府推动生态保护时,面临农用地 “既征

又转”的复杂程序以及资金压力,城中村整体改造推进困难,超

大城市近郊存在耕地无人耕种及 “非粮化”问题,自然要素保护

和修复缺乏统筹推进和系统治理.建议修改土地管理法,明确在

生态红线范围内以及特大城市紧邻城镇空间区域,为推动耕地以

及生态保护,可采取 “只征不转”的模式.

环资委高度重视议案提出的问题和建议,与代表进行沟通交

流,并就议案内容征求了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.自然资源部提

出,议案关于对城市周边耕地 “只征不转”、探索国有运营平台

统一耕种的意见建议,涉及耕地国有化相关问题,实质在于如何

— 1 1 —



推进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,涉及的主体和利益关系复杂,建议

审慎对待.农业农村部提出,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进耕地保护和

质量提升立法,将积极配合做好耕地保护建设领域相关法律制定

修改工作,守好耕地质量红线,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.

环资委认为,议案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非常重要,建议国务院

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土地征收、转用制度研究,完善配套制度建

设,在耕地保护建设领域相关立法工作中充分吸纳议案提出的关

于耕地保护和高效利用的意见建议.

１０孙燕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议案１

件 (第１６２号).议案提出,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更新、调

整尚未形成常态化、程序化、标准化机制;对畜禽遗传资源目录

之外的动物利用等缺乏明确规定;保护名录中具有较高药用科研

价值、检验检疫方法成熟及驯养历史悠久的野生动物进入畜禽遗

传资源目录没有预设的可行路径、列入标准和程序.建议修改野

生动物保护法,将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科学论证评

估周期缩短为三年;规范科学论证评估流程,为人工繁育技术成

熟稳定的野生动物列入 «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»设定可行的法

律路径;对疑似传染病病源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增设暂停养殖环

节;保护多代繁育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子代种源.

环资委高度重视议案提出的问题和建议,与代表进行沟通交

流,并就议案内容征求了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.国家林业和草原

局提出,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调整是在野生动物资源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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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、监测和评估基础上,根据野生动物濒危程度、保护形势和新

发现珍稀濒危物种情况,经科学论证后进行的,需要长期数据积

累支撑,５年调整的规定比较符合当前工作实际;关于畜禽遗传

资源目录之外动物利用,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八条已有相关规

定,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在依法制定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

标识管理办法;关于人工繁育子代种源保护,可以根据野生动物

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,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前提下,通过

许可或备案方式开展.农业农村部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,对

驯养动物或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种群可依据畜牧法和野生动物

保护法有关规定,经科学论证评估,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.

环资委认为,代表议案聚焦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新情况、新

要求,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,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认真研

究,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工作,完善配套

制度建设,针对法律实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,适时开展法律修改

的前期调研论证工作.

１１张艳秋等３１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节约用水法的议案１

件 (第２５３号).议案提出,节约用水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、保

障水安全的重要举措,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

求.近年来,节约用水工作取得明显成效,但水资源供需矛盾突

出、刚性约束不够、利用效率不高,公众节水意识不强、内生动

力不足等问题依然较为明显.建议制定节约用水法,加强用水管

理,明确农业节水、工业节水、城镇节水、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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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激励保障等内容.

环资委高度重视议案提出的问题和建议,与代表进行沟通交

流,并就议案内容征求了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.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、财政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水利部、农业农村部提出, «节

约用水条例»已于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３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

过,自２０２４年５月１日起施行.条例立足我国基本水情,针对

节水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,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节水

工作的丰富实践,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转化为制度规范,从加

强用水管理、完善节水措施、强化保障监督、严格法律责任等方

面,构建全面系统的节水制度体系.工业和信息化部认为,水资

源相关管理链条较长,实践中存在刚性约束不够、企业内生动力

不足、公众节水意识不强等问题,制定节约用水法有利于推动全

社会进一步强化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,为保障国家水安全、推进

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.

环资委认为,议案围绕总则、用水管理、农业节水、工业节

水、城镇节水、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、激励保障、法律责任等方

面提出的立法建议在 «节约用水条例»中已有体现,建议国务院

有关部门积极做好条例的宣传贯彻实施工作,充分研究代表议案

提出的意见建议,加强配套制度建设,适时总结条例实施经验,

根据条例的实施情况,对制定节约用水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作进

一步研究.

１２陈树波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生态补偿法的议案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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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(第２５７号).议案提出,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落实生态保护

权责、调动各方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

手段.建议制定生态补偿法,明确生态保护补偿目的、原则、法

律依据,建立生态保护的激励机制和正面导向,规范各方权利义

务.

环资委高度重视议案提出的问题和建议,与代表进行沟通交

流,并就议案内容征求了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.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、财政部、自然资源部、生态环境部和农业农村部提出,落实

党中央关于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决策部署,«生态保护补偿

条例»已于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３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,自

２０２４年６月１日起施行.条例明确了生态保护补偿的适用范围、

补偿方式和工作原则,健全了生态保护补偿工作机制,完善了国

家财政补偿和地区间补偿相关规定,鼓励推进市场机制补偿,强

化保障和监督管理,将生态保护工作中成熟的经验做法上升为行

政法规.财政部提出,中办、国办印发 «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

制度改革的意见»,财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 «关于加快建立流

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»,财政纵向补偿成

效显著,横向补偿机制建设逐步完善.

环资委认为,议案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在 «生态保护补偿条

例»中已有体现,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积极做好条例的宣传贯彻

实施工作,加强配套制度建设,总结条例实施经验,根据条例的

实施情况,对制定生态补偿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作进一步研究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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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３亢德芝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城乡规划法的议案１

件 (第２６３号).议案提出,根据城乡规划法第五十条、第六十

条规定,修改经依法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

的总平面图,应当采取听证会等形式,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.

实践中,修改修建性详细规划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的

原因多样,现行规定影响了审批时效.建议在国土空间规划法起

草过程中研究完善相关制度,明确涉及利害关系人的,城乡规划

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公示、听证会等形式,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;

不涉及利害关系人的应当采取公示等形式,收集相关意见.

环资委高度重视议案提出的问题和建议,与代表进行沟通交

流,并就议案内容征求了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.自然资源部提

出,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将主体功能区规划、土地利用规

划、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空间规划,实现 “多规合

一”的要求,自然资源部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法立法工作.对

议案提出的意见建议,将在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

定过程中统筹考虑.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,议案提出的完善修建

性详细规划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修改程序等具体建

议,对于完善规划制度具有积极意义,建议处理好国土空间规划

与城市建设等专项规划的关系,研究建立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

城市规划设计管理制度,做好城乡规划法修订有关工作.

环资委认为,国土空间规划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

立法规划,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议案提出的意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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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,处理好国土空间规划与城市建设等专项规划的关系,加快推

进国土空间规划法立法工作.

四、１件议案提出的１个监督项目,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

２０２４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并开展执法检查

１４蒋云钟等３１名代表提出关于开展黄河保护法实施情况

执法检查的议案１件 (第１１２号).议案提出,黄河保护法涉及

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全方面、全层级、全环节、全

要素,为了确保及时有效发挥法治保障作用,建议开展黄河保护

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.

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４年度监督工作计划,２０２４年５月

至９月,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黄河保护法实施情况执法检

查.执法检查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、王东明、丁

仲礼担任组长,环资委主任委员鹿心社担任副组长,分别带队赴

山西、山东、河南等７个省 (自治区)开展实地检查,在内蒙古

自治区召开黄河保护法实施情况座谈会,赴四川开展前期调研,

实现黄河流域９省 (自治区)全覆盖.２０２４年１２月,常委会会

议将听取审议执法检查报告并以联组会议形式开展专题询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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